
總務營繕一. 5-00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5萬元以上之工程採購程序作業流程 

（112年 1月 1日起適用） 

 

1.目的：針對本校新進人員，為儘速了解本校採購作業流程，就 15萬元以上之工程採

購案件，依據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訂定本工程採購程序作業流程以為遵

循，以期提升本校整體行政作業效率。 

2.依據：政府採購法、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3.範圍：預算金額為 15萬元以上之工程採購。 

4.權責：詳如 5之作業說明。 

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執行時間 相關表冊 

  

使用單位 
 

 

營繕組 
(施順鐘/2557) 

(張宜正/2558) 

(賴靜煜/2559) 

(郭志麒/2552)  

(林志憲/2556) 

(樊建樹/2551) 

(鄭筱燕/2553) 

 

總務處 
(總務長/2500) 

(處秘書/2501) 

 

主計室 

 

 

秘書室 

 

  

 

各單位將需求簽

請校長核可文件 

營繕組彙辦 

總務長核章 

主計室審核 

校長核准 

公開招標 

招標作業公告上網 

限制性招標 

契約書稿核作業 

訂定底價 

辦理議/比價開標作業 

流標 

廢標 

A 

簽呈 

工程預算額度

及經費來源 

施工相關位置

及圖說 

投標須知 

契約書 

標單 

投標文件 

底價單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05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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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farn6002@ncut.edu.tw
mailto:trees@ncut.edu.tw
mailto:pancs@ncut.edu.tw
mailto:happy999@nc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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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執行時間 相關表冊 

    

 

 

5.作業說明： 

5-1.規劃階段 

5-1-1申請單位需求必備下列文件並簽請校長核示 

1.施工相關位置(新增空間或公共區域需該大樓管委會及校務發展委員會同意) 

2.工程內容(檢附施工圖說、數量及規範等) 

3.預定完成時程 

4.預算額度及科目(由總務處保管組財產編列) 

5.經費來源(附估價單) 

營繕組 
(施順鐘

/2557)(張宜正

/2558)(郭志麒

/2552)(林志憲

/2556)(賴靜煜

/2559)( 樊建樹

/2551) (鄭筱燕

/2553) 

A 

1.通知使用單位到場 

2.本組承辦人審查廠商資格 

3.通知主計室監辦（查核金額以上應報請教育部監

辦） 

4.作決標紀錄（決標，應將決標結果上網公告或定期

彙送） 

5.得標廠商至出納組繳交保證金或押標金轉作履約保

證金 

簽訂契約 

1. 營繕組會同主驗人、保管組、使用單位、

協驗人員及廠商辦理驗收程序 

2. 通知主計室監驗 

（查核金額以上應報請教育部監驗） 

請款、申退保證金、收保固書

(金) 

結案 

營繕組 

使用單位 

主計室 

監辦單位

（150萬以

上） 

廠商 

 

營繕組 

廠商 

營繕組 

使用單位 

保管組 

主計室 

監辦單位（150萬

以上） 

廠商 

比價通知單 
廠商資格審
查表 
會議記錄 

契約書 

完工報告書 

驗收通知單 

驗收記錄單 

工程結算驗

收證明書 

財產增加單 

黏貼憑證 

廠商發票 

mailto:scsu@ncut.edu.tw
mailto:scsu@ncut.edu.tw
mailto:eicheng@ncut.edu.tw
mailto:eicheng@ncut.edu.tw
mailto:m32205@ncut.edu.tw
mailto:m32205@ncut.edu.tw
mailto:linjs@ncut.edu.tw
mailto:linjs@nc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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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辦理流程 

1.會辦單位：總務處（保管組、營繕組）、主計室、秘書室、校長 

2.核可文件影本（需蓋核與正本相符）移至總務處營繕組 

 

5-2.設計、招標階段 

5-2-1.辦理流程 

1.總務處營繕組採購承辦人將申請單位核可文件圖說審查，依規定委託勞務或自行繪製施工

圖說並請申請單位核章確認。 

2.採購承辦人將招標文件圖說彙整，簽請  校長核示及核派開標主持人。 

3.會辦單位：總務處保管組、出納組（如需收取文件費用時）、會計室、秘書室、校長 

5-2-2核可文件上網公告招標及招商 

1. 依「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規定，保固保證金以不逾契約金額之百分之三

為原則。 

2. 發包圖算等之簽署及權責部分，依工程會 98年 12月 2日工程全字第 09800526520號函

規定辦理。 

5-3.施工階段 

1.得標廠商與本校依據契約規定申報開工後進行工程施作，並於工程完工後申報竣工。 

2.得標廠商辦理保險事項時，應依工程契約辦理。 

3.廠商及監造單位應於契約時效內完成施工計畫書及品質計畫書之訂定及核定。 

5-4.驗收階段 

承辦人依據竣工報告簽請校長核定主驗人，安排正式驗收時間，並通知各相關單位(保管

組、監辦單位)及使用單位及廠商辦理驗收事宜。 

 

5-5.結案階段 

1.會辦單位：總務處保管組、主計室、秘書室、校長 

2.將核可付款憑單送主計室登錄結案付款 

 

6.控制重點：風險分佈 2 

6-1.準備投標須知、契約書等招標文件：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招標文件範本，擬定工程採購相關招標文件，並依規定刊登於

政府電子採購網公告招商。 

6-2.施工階段實行履約管理： 

契約簽訂後，依據施工圖說及契約規定，於申報開工後進行工程施作。 

6-3.工程申報竣工及辦理驗收： 

依據政府採購法及施行細則相關規定，核定主驗人並安排驗收時間及通知相關單位辦理驗收

作業。 


